
臺南市 112學年度精進高級中等學校課程與教學計畫 

臺南市 112學年度第二學期高中「社會領域地理科教師增能工作暨共備社群」計畫 

壹、依據 

一、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地方政府精進高級中等學校課程與教學要點。 

二、臺南市 112學年度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地方政府精進高級中等學校課程與教學計畫。 

貳、目的 

一、協助教師瞭解並掌握 108 課綱精神、內容及課程教學的精進。 

二、增進教師執行新課程之相關能力，並能進行課程發展，以開設探究與實作、社會環境議

題、空間資訊科技以及多元選修等課程。 

三、透過公開教室與觀議課，改變傳統教學觀點與模式，提升教師教學效益與動能，改善學生

學習動力。 

參、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二、主辦單位：臺南市政府教育局。 

三、承辦單位：臺南市高中職社會領域地理學科輔導團、國立北門高中、國立新豐高中。 

肆、辦理日期及地點： 

一、時間：辦理時間詳如第陸項附表 

二、地點：國立北門高中及國立新豐高中 

三、研習人員請准予公（差）假辦理前往。參加研習人員請至全國教師進修網報名，場次代碼

待核准後公告，研習得登錄研習時數。 

伍、參加對象與人數： 

一、對象：全國各高中職地理科教師、國中社會領域教師，或對活動議題有興趣之教師，以臺

南市公私立高中職教師為優先，依報名先後順序錄取。 

二、人數上限：原則每場次 40 人為限。 

陸、研習內容： 

場次 日期 時間 項目/講座 地點 主持人/主講人 

研習一 

113 年 3

月 29 日

(週五) 

13:20-

15:10 

深度學習與地理資訊系統

的結合：生成式 AI應用於

地理教學工作坊(研習代

碼：4260199) 

國立北門高中圖書

館五樓電腦教室 

張士騰/GeoLab

空間資訊實驗室

(慧演智能有限

公司) 

研習二 

113 年 4

月 11 日

（週四） 

13:30-

16:30 

從咖啡看全球化下的飲食

文化(研習代碼：4249784) 
國立新豐高中 

譚宏孝/國立鳳

新高中 



研習三 

113 年 4

月 26日 

（週五） 

13:30-

16:30 

喜馬拉雅山的遠歌——當

代藏傳佛教的流變與觀察

(研習代碼：4249787) 

國立北門高中行政

大樓四樓會議室 

陳育麒/台灣噶

千佛學會總編輯 

研習四 

113 年 5

月 3日 

（週五） 

13:30-

16:30 

超乎想像的現代化非洲：

非洲的產業發展(研習代

碼：4249789) 

國立北門高中行政

大樓四樓會議室 

盧韋辰

/wowAfrica阿非

卡（非索國際有

限公司） 

共備 

社群 

113 年 4

月 11日 

11:30-

13:30 

學測地理素養考題趨勢討

論(研習代碼：4249795) 

國立新豐高中(鄰近

之餐廳) 

賴致瑋/國立北

門高中 

柒、本計畫聯絡人： 

國立北門高級中學賴致瑋教師，聯絡電話：06-7222150#223，電子郵件：

laicw1220@bmsh.tn.edu.tw 

  



捌、經費來源與概算：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地方政府精進高級中等學校課程與教學計畫經

費。 

經費項目 
計畫經費明細 

單位 單價(元) 數量 總價(元) 說明 

業
務
費
（
活
動
費
） 

講座鐘點費 節 2,000 20 40,000 

外聘講師鐘點費，112 年 9 月

15 日、10 月 27 日、113 年 1 月

11 日、3 月 21 日各三小時，共

12 小時，4 月 28 日 8 小時，共

計 20 小時。 

講座鐘點費 節 1,600 4 6,400 

內聘講師鐘點費，112 年 10 月

27 日、113 年 3 月 21 日各 2 小

時，共 4 小時。 

講座鐘點費 節 1,000 3 3,000 
外聘助理講師鐘點費，112 年 9

月 15 日三小時。 

全民健康保險補

充保費 
式   1,043 

上列項目總額之 2.11%。(核實

列支) 

印刷費 本 50 40 2,000  

國內旅費 人/日   11,080 

台北到台南高鐵來回 2,700 元，

四人共計 10,800 元。 

高雄到台南高鐵來回 280 元，一

人 

膳費 人 100 120 12,000 單價以 1 餐 100 元/人為限。 

租車費用 趟 2,000 4 8,000 四次研習接送本校及高鐵站 

材料費 人次 200 40 8,000 單價以 200 元/人為限。 

雜支 式   5,400 
文具及相關耗材等，總額需小

於其他金額合計之 6%內。 

合計 
 

96,923 
上述項目在總額限制內，可流

用勻支，惟雜支不得勻入。 

   承辦人：                  會計單位：                   機關首長： 

 

 

 


